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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山州推进爱国卫生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
〔2021〕—50

文山州推进爱国卫生“7 个专项行动”领导
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第十四届州人民政府

第 79 次常务会议对创卫工作
指示要求的通知

各县（市）推进爱国卫生“7 个专项行动”领导小组，州级各

有关部门：

2021 年 8 月 2 日，第十四届州人民政府第 79 次常务会议

听取州爱卫专项办关于全州创卫工作情况的汇报，并对全州创

卫工作作出指示和要求。现将会议相关工作要求印发给你们，

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一、对州爱卫专项办及各工作组和州级部门的要求

1.州爱卫专项办要严格按标准、要求和评分办法，进行一

次交叉考核评估，并结合最近全省爱国卫生“7 个专项行动”

暨创建国家卫生县城（城市）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推进督办会

议精神，对全州爱卫创卫工作进行研判，认真策划和及时召开



— 2 —

全州创卫工作推进会议，全面安排、部署和推动爱卫创卫工作，

以最佳状态迎接省级评估。

2.州爱卫专项办要积极统筹协调，保证每周调度制度的落

实和执行。州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市场监管局、卫生健康委、公

安局等相关州级主责部门除了运用视频会议的方式，还要通过

其他方式，确保对各县（市）每周进行一次调度。

3.州爱卫专项办各工作组要注重持续发现问题、明晰责任、

及时派单，并加大督查督办力度，强化问题产生及其背后原因

的曝光，不断推动问题的发现和解决。

4.州级各牵头和主责部门要认真执行《文山州推进爱国卫

生“7 个专项行动”领导小组关于印发创建国家卫生城镇指标

任务分解的通知》（文爱卫专项〔2020〕6 号）精神，确保本部

门牵头负责指标和任务的推进与落实，并按《关于做好近期推

进爱国卫生“7 个专项行动”和创建国家卫生县城（城市）有

关工作的通知》（文爱卫专项办〔2021〕20 号）的要求，及时

上报各项指标任务推进和完成情况。

二、对各县（市）及相关事项的要求

1.各县（市）要按照创建国家卫生县城（城市）标准，严

格对标对表开展创建、整改问题和做好迎接省检的准备工作。

特别要对创卫评估“一票否决”事项进行全面排查、全面整治，

杜绝旱厕、烟草广告等“一票否决”现象的存在和发生。未通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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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级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建设验收的 5 个县要加快进度，确保

本月底通过省级验收。

2.各县（市）要高度重视档案资料工作，做好验收资料档

案的规范收集，建立完善评估台账，做到在软件上不丢分。

3.各县（市）要进一步落实创卫主体责任和属地责任，采

取措施进一步压实各级各部门责任，加大城乡综合行政执法力

度，推动城市管理具体化、日常化、法治化，严格落实门前包干、

卫生评比、网格责任机制；要进一步加强宣传、组织和发动，

让广大群众参与进来，真正构建起党委领导、政府主导、部门

齐抓共管、上下联动、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工作格局，营造浓厚

氛围，形成工作常态。

4.各县（市）要因地制宜实施城市道路建设和人行道修复，

做到城市道路建设和人行道修复既能达到标准和要求，又能节

约资金。

5.城市二次供水情况是创卫评估中居民小区迎检点位标准

清单中的重要内容之一。州卫生健康委、住房城乡建设局、生

态环境局、水务局等州级牵头部门和各县（市）要高度重视、

积极行动、消除盲区，州爱卫专项办督查组要加强督查、推进

落实。

6.创卫百日攻坚行动中道路交通秩序整治与预期仍有较大

差距。州公安局要发挥牵头部门作用，继续加强督促和指导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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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县（市）要认真实施、积极推进，加大综合整治力度，确保

整治真正取得实效并形成常态。

7.当前城市中溜狗行为对卫生造成严重影响。州住房城乡

建设局要督促各县（市）落实好《文明养犬公告》；各县（市）

要结合实际，及时出台和完善相关管理规定，做好宣传和执法

工作，共同解决好这一问题。

2021 年 8 月 6 日


